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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松江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经区政府第 24 次常务会议、中共松江区六届区委常委会第

51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区农业农村委制定的《松江区关于进

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2 月 2 日

沪松府办〔2022〕54 号

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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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

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持

续推进我区农村改革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，助力乡村

振兴战略实施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创新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制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级层面成立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

质量发展联席会议，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召集人，分管领导任

副召集人，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发展改革委（区金融办）、区经委、

区建设管理委、区国资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房屋

保障管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应急局、区税

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单位组成。联席会议主要职责为统

筹整合各种资源，协调推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。

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委，承担日常管理工作，区国资委提

供相关工作支持。各相关街镇参照相应成立工作协调机构。

（二）组建区级平台公司。组建“松江区农村集体经济投

资开发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区集投公司”），由各街镇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愿出资比例共同组建，统筹配置全区农村集

体资金、土地、项目等资源要素，提升资源综合集聚效能。加

强与国企协作开展项目投融资合作。区集投公司设立公司章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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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时实行实体化运作，区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指导区集投公司的

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理顺街镇资产管理平台。各街镇结合实际，通过理

顺街镇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工作职责，具体承担本区域内农村集

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。

二、拓展农村集体存量资金资产高质量发展路径

（四）盘活存量资金。各街镇分类梳理沉淀在银行账户上

的集体土地补偿费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有资金等，通过街镇

经济联合社对存量集体资金进行归集，提高资金统筹管理使用

的水平。在确保资金安全、收益稳定的前提下，可每年投入部

分资金，由区集投公司、镇资产公司依照公司章程统筹使用。

（五）盘活存量资产。各街镇要对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产

核资，全面摸清资产、资金、资源。加大对各类低价出租、无

效合同等历史遗留问题清理整顿力度，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利益。鼓励街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全区产业布局规划

积极稳慎对厂房、低效工业土地进行回购或进行二次开发。区

级各部门予以支持和鼓励，简化审批程序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

对浦南农村集体经济投入参与二次开发的依政策予以补贴，提

升农村集体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。

（六）扩大项目投资渠道。依托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、G60

科创走廊、松江新城发展、重大枢纽建设以及工业区发展等优

势，借鉴现有“区区合作，品牌联动”发展模式，积极参与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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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优质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。

三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

（七）开展存量集体物业资产确权颁证。开展对农村存量

集体物业资产的清查盘点，全面确立农村集体资产权属，梳理

排摸集体资产历史遗留问题，对手续不完善、产权模糊的资产

分类管理，最大效益发挥集体资产价值；对手续完善或可以补

办手续的集体建设用地及房屋进行分类处置，政府相关职能部

门应大力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依申请开展不动产确权登记颁证。

（八）实施集体资产权利人转移登记。简化操作程序，对

原由村民委员会代管或村镇集体企业经营的土地、房屋，权属

转移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，直接

采取账面净值进行划转，税务部门开具契税完税凭证后，经区

政府同意集体资产权属变更的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集体资产

权利人转移登记。要切实做好对已经撤制村队的名下集体资产

及街镇收购村级的集体资产做好权利人转移登记。

四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

（九）加大集体建设用地支持。积极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入市，利用存量闲置土地资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物业。加

大土地出让金返还力度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

值收益调节金中集体 50%分成，区级、街镇部分收益明确用途，

将其 10%用于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开展项目投资。

（十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。区集投公司正常运营后，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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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项目化方式予以扶持。各街镇按一定比例设立专项发展基金，

投入后对其形成的资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。

（十一）落实税收政策。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的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受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、房屋权属，

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

员会进行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、房屋权属，按照

规定享受有关优惠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符合条件的财政

性资金，可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。

对区集投公司、街镇资产公司生产、经营、投融资等方面

依政策享受有关优惠。

（十二）创新金融服务。开展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

务，积极拓宽有效担保物范围，探索开展以生产经营设备设施、

集体物业资产、资产资源收益等抵质押物申请贷款。对基础较

好的集体资产管理主体，探索发债等创新金融服务形式。区国

有金融机构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提供优质金融服务。进

一步简化审批程序、对贷款利率予以优惠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十三）坚守资金资产安全底线。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把

握“稳中求进”的总基调，稳健稳妥推进实施，确保安全、稳

定的收益。加强防范集体资产经营、投资和廉政风险，加强内

部风险防控，落实退出机制，切实保障集体资产不受侵害，努

力实现保值增值。坚持以浦南浦北均衡发展为基本原则，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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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，整合各方优势资源，协同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

展，努力构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农村集体经济协调发

展机制。加强农村经济安全生产管理，筑牢农村经济安全发展

的底线。

（十四）规范重大经营决策程序。坚持依法合规，区集投

公司决策按照公司章程确定的议事规则执行，重大决策由区联

席会议确定。相关街镇按照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

例》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全域土地

整治规划、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等，对统筹使用存量集体资金、

二次开发集体物业资产等，按照民主决策程序，确保集体资产

管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十五）加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。区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

发挥松江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平台和“三资”管理平台作

用，加强对全区集体资产的监管；区、街镇农村经营管理机构

加强对集体资产的日常指导和规范管理，发挥区、街镇、村三

级联动的农村集体经济监管和阳光公开系统，实现动态管理、

统计分析、实时监管、智能预警，深化推进街镇、村两级“三

资”规范管理。

附件：松江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组成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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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松江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
联席会议组成名单

召 集 人：李 谦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副召集人：刘福升 副区长

成 员：孙文杰 区发展改革委（区金融办）主任

陈 超 区经委主任

俞玉根 区农业农村委主任

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沈建明 区国资委主任

甘富强 区规划资源局局长

彭再德 区财政局局长

黄宝荣 区房屋保障管理局局长

马红英 区生态环境局局长

金冬云 区文化旅游局局长

干善军 区应急局局长

钱文刚 区税务局副局长(主持工作)

陆 峰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松江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

在区农业农村委，承担日常管理工作。由区农业农村委主任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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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根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波同志任办

公室副主任。

今后，以上成员的职务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相关领导自

然替补，不再办理调整手续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群团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5日印发


